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沪崇农发〔2023〕23号
关于印发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为切实做好崇明区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委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方案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4月20日
附件

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决策部署，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渔业生产秩序，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中国渔政亮剑 2023”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的通知》（农渔发〔2023〕8 号）《关于做好我市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休渔时间安排

2023年我区相关水域休渔时间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23〕1号）和《关于做好我市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的通知》（沪农委通告〔2023〕77号）要求作出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休渔作业类型

除钓具(小型渔船除外)以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

2.休渔时间

本区所属东海海域桁杆拖虾网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

3.专项捕捞许可

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网（敷）网4种作业类型渔船可申请开展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专项捕捞许可，由市农业农村委核报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执行。

其他特殊经济品种可执行专项捕捞许可制度，具体品种、作业时间、作业类型、作业海域由市农业农村委报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执行。
二、工作要求
严格执行船籍港休渔制度，严控渔船异地休渔。本区所有休渔渔船原则上应当回船籍港所在地的港口、码头休渔，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改变停泊地点，不得擅自加水、加冰、加油。渔具在休渔期间应当捆扎、搬离渔船进库或封存于船舱等固定位置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回船籍港休渔的渔船，经船籍港和停泊港所在地渔政部门协商后报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确认。外省籍渔船来我区休渔的或我区渔船跨省去外地休渔的，须经休渔地和船籍港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协商后方可休渔。伏休初期，严格监控休渔渔船返港时间，确保渔船在5月1日12时前按时返港。张贴伏季休渔渔船编号定位单，完成伏休首报表。伏休中期，要定期不定期地对伏休渔船进行清点摸查，加强动态监管，切实掌握移泊渔船的去向，防止个别渔船以修船为名出海捕捞。伏休后期，按照开捕节点，掌握渔船信息和渔民动态，做好开捕前安全检查，严格把好渔船加冰、加油、加水关，确保渔船守时出港，防止携带禁用渔具（电脉冲）出海违规生产。同时，要密切关注和严密

监控外省市来沪渔船的动向，防止其利用上海作为过渡，违规出海作业。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

按照“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统一实施”的管理要求，围绕“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的管理目标，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案，落实“依港管船、定人联船、船位报告、定期点船、信息上报”等各项管理制度。
（二）全面深入交流，强化宣传引导

乡镇、渔业村（合作社）、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要加强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工作的宣传，要加强“亮剑2023”系列执法行动、海洋幼鱼比例、进出港报告、伏休管理制度等宣传，引导渔民优化捕捞渔具，执行进出港申报和产量统计。对所管辖的休渔渔船总数进行统计，并造册登记，在渔港码头显要位置张榜公布。组织执法人员深入渔村、渔港、渔船，与渔民群众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和伏季休渔管理的具体要求，了解渔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引导和帮助渔民提前做好生产安排，争取广大渔民群众对休渔制度的理解和支持。要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海报、横幅和各种新媒体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伏季休渔氛围。
（三）加强执法监管，完善执法机制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要严格控制异地休渔，加强与相关单

位协调沟通，完善管理机制，加大对各类涉渔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休渔期间，按照农业农村部“亮剑2023”专项执法行动和我市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部署，重点加强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电毒炸”等违法捕捞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打击擅自延长作业时间、变更作业方式、扩大作业区域等违规行为以及渔运船为非法作业渔船提供收购、运输、补给等后勤服务的行为。同时，加强伏季休渔期间资源监测、工程船、专项（特许）捕捞船舶的执法监管，渔业村和执法大队要对执行特殊任务渔船的协议或委托书、监管记录、监测记录、标识标牌和作业任务书进行报备，对经批准承担渔业资源监测的渔船，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进行作业和渔获物定点上岸，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取消明年专项（特许）捕捞申请资格。伏休期间要加强与公安、海警、海事、市场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执法，做好行刑衔接，及时将行政执法检查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休渔落实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公布举报电话（59621692），加强对非法捕捞、涉渔“三无”船舶整治，充分发挥群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对举报案件，认真核查，严肃处理。及时公布违法案例，有力震慑违反休渔制度行为。

做好保障工作，确保渔民稳定

做好渔民服务工作，适时举办船东船长安全培训、渔业船员培训，举办渔业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落实《渔捞日志》填报、安全警示教育、进出港报告等培训，同时加强海洋伏休、长江禁渔、海底光缆保护、商渔船防碰撞等政策宣传，提高广大渔民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对休渔期间生活困难的渔民，各有关部门要及时给予关心和帮助，维护渔区社会稳定。

落实监管措施，强化安全管理

要继续实行渔船停泊地渔船档案管理制度，做好渔船动态管理和休渔渔船首报工作。要充分利用港口监控等各种信息化手段，落实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切实强化渔港和渔船停泊点的执法监管和安全管理。要强化以港管船措施，组织开展渔港（渔船集中停泊点）、渔船安全隐患排查，督促船东船长做好渔船停泊、维修保养、船员培训、渔业保险等各项工作。要认真抓好渔港（渔船集中停泊点）渔船的防火、防盗、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消除事故隐患。要密切联系气象等部门，做好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防范工作，及时通过渔船救助系统、渔业岸台、电话、传真等方式转发灾害预警信息，组织渔船落实防灾减灾措施。

（七）梳理总结经验，探索长效机制

要不断梳理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横向、纵向联系，探索休渔管理工作新机制、新做法。要全面加强各类船舶监管，确保不发生重大违规事件，严防本区港口、水域成为违规船舶聚集地。要加强对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渔民群众、科研单位、有关协会等社会各界对完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要切实关注休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执法大队及时上报数据，并分别于5月20日、6月10日、6月30日、7月20日、8月10日、8月20日、9月10日向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报伏休渔船动向表和休渔渔船动态情况报告表。伏休结束后，要对今年海洋伏季休渔渔政管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形成书面材料，于9月25日前报市执法总队。
附件：1.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2.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工作小组组成人员

附件1

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管帮超  区农业农村委                   副主任

副组长：郁春泉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大队长
陆国香  区农业农村委养殖业科           科  长

成  员：余新强  区农业农村委养殖业科     二级主任科员

邱宏懿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三中队主持工作
陈春晖  长兴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发展办   副主任

夏斌罡  横沙乡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发展办   主  任

石振昌  绿华镇农业综合技术服务推广中心 主  任

施  凯  堡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发展办     主  任

龚裕婷  向化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发展办   副主任

沈利平  中兴镇农业综合技术服务推广中心 主  任

陈凡毅  陈家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发展办   主  任
附件2

2023年崇明区海洋伏季休渔工作工作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郁春泉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大队长
副组长：余新强  区农业农村委养殖业科  二级主任科员

        邱宏懿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三中队主持工作
成  员：邢  凯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副中队长

陆卫国  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   四级主任科员
朱国峰  中国渔政002船           执法长

施  忠  中国渔政31002船         执法长

郭  谷  中国渔政31101船         执法长

刘金生  中国渔政31108船         执法长
刘迎春  长兴镇海星渔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

周明庆  横沙乡海鸿渔业村、

        柏鹤渔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           

周  华  绿华镇华渔村             主  任

范柳红  堡镇堡渔村               主  任
宋美绒  向化镇六滧港渔业村       主  任

陈  滔  中兴镇开港渔业村         主  任
张  敏  陈家镇奚家港渔业村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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